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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案情： 

小梅是就讀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汽車修護科

女學生，未來職涯目標朝著能獨一無二的美女汽車

維修技師邁進！小梅從小生長在汽車維修廠環境

下，父親跟叔叔也都是汽車維修技師，長年累月、

耳濡目染之下，小梅對維修、組裝充滿興趣，希望

有天可以超越父親，成為獨當一面的汽修師！ 

小梅的生涯目標，哥哥相當支持及讚許，覺得

小梅能依著自己的興趣，進而專研後成專業，是十

分值得肯定的！但並未獲得父母親的支持。 

父母親認為小梅的學科能力也很優異，而且女

孩子家不應該在骯髒且油膩的工作環境中打轉，再

者汽車修理的職場中男性居多，不免讓父母擔憂在

修車廠工作，於公於私小梅一定會相當吃虧！而且

鄰居問起來，父母也覺得相當尷尬！所以等小梅一

升上高三，就三不五時好言壞語說盡，就是希望小

梅在未來進入技專校院時，可以選擇較為靜態的學

科；另一方面，父母親也請班導師時不時提醒小梅

未來選填科技大學時，可以選擇較為適合女性的資

訊工程學系，而非車輛工程系或是機械工程系。 

班導師能夠瞭解父母親所在意的原因，卻始終

無法改變及說服小梅父母親既定的觀念。而小梅不

願接受與自己心中藍圖背道而馳的想法，因此，老

師只有給予鼓勵，並且肯定小梅對自己未來憧憬的

堅持。 

對於小梅未來工作目標，以及父母親存在的傳

統刻板印象，雙方互不溝通且不讓步的態度，極有

可能造成家庭失和！小梅對未來職涯規劃的選擇

權，以及父母親對於職場環境有形及無形所產稱的

影響，對女性是否友善？諸多疑問待解，「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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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政府」，三方該如何整合互助，來幫助職

場新新人呢？ 

 

二、 性別觀點解析 

（一） 經由媒體不時帶有性別刻板印象之內容大量傳

播，無形中所產生的文化規範及社會期望所產生出

來的意識型態，相當不利女性身心發展及能力培養，

導致性別角色分工，很容易忽略個人專業能力及興

趣的重要性。透過大眾觀察學習及社會化後，所對

於性別產生的性別對待，相較以往，以無法用先入

為主的概念，來解讀任一性別所該擔任的角色定位

為何，且每個人具獨特性，都應消除具性別貶抑之

文化意涵。 

（二） 就學及就業的性別刻板印象，無所不在，教育涉

及與未來職涯選擇，應鼓勵學生適才適性發展，對

於職涯造就個人社經地位之領域能力建構與決策參

與，政府應就各就業領域內降低性別隔離現象。也

因為文化根深蒂固的男主外女主內之觀念，相對於

女性在理工等相關科系背景與人脈進入職場更加困

難，且這類職業多被認為具有相對較高的社經地位

及職業聲望，薪資報酬亦相對較高，因此學科領域

的性別隔離，確確實實影響往後兩性勞動參與及薪

資水平。 

（三） 性別平等是一個普世價值，也一種社會行動，政

府有責任推動性別平等相關政策，持續打開社會各

界對於侷限性別角色的視野，使家庭及學校正視多

元文化，逐步落實性別平等，最終打造尊重和諧之

友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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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相關機關作為 

（一） 依行政院性別平等會第 36 次委員會議通過，行

政院 100 年 12 月 2 日核定之性別平等政策綱領，3 大

基本理念分別為：性別平等是保障社會公平正義的核

心價值、婦女權益的提升是促進性別平等的首要任務、

性別主流化是實現施政以人為本的有效途徑。性別平

等政策綱領 7 大核心議題，其中在就業、經濟與福利

方面：包括：一、結合就業與福利政策思維；二、促

進工作與家庭平衡；三、落實尊嚴及平等勞動價值；

四、建構友善的就業與創業環境。在教育、文化與媒

體方面，包括：一、積極落實性別平等教育與性別平

等教育白皮書之規劃。二、檢討研修相關法律、推動

媒體自律及公民團體與學界對媒體進行他律。三、建

立女性及各種性別弱勢族群在公共領域中的可見性

和主體性。四、積極突破父權文化的束縛，建構無性

別歧視的文化禮俗儀典。 

（二） 教育部中程施政計畫（106 年至 109 年）施政綱

要包括：一、培育多元創新人才；二、營造優質教育

環境；三、促進青年創新發展；四、打造活力運動競

技；五、提升資源配置效率。其中培育多元創新人才

面向，包括協助學生性向試探、提供學生適性入學管

道、推動國中生涯發展教育，協助學生認識未來職業

世界；提供生涯輔導資訊，以供學生生涯規劃與抉擇、

培育學生多元創新能力，推動人文社科、重點科技及

跨領域先導型計畫，開創前瞻與跨界人才培育模式，

提升學生跨域知識整合能力等。營造優質教育環境面

向，包括推動性別平等教育，促進性別實質平等、落

實人權及品德教育，營造尊重人權的教育環境等。促

進青年創新發展面向，包括協助職涯探索、職場體驗

及創新創業，推動大專校院職涯輔導工作，整合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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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各界相關資源、增進經驗交流，並提升職涯輔導相

關人員知能，提倡學生多樣化職涯發展模式、強化職

涯輔導效能並縮短學用落差，協助青年適才適性發展

等。 

（三） 103 至 106 年度教育部推動性別主流化執行計

畫，計畫目標為：一、加強性別觀點融入機關業務，

強化「消除對婦女一切形式歧視公約」（以下簡稱

CEDAW）及重要性別平等政策或措施之規劃、執行與評

估，以達成實質性別平等之目標：包括(一)提升在職

教保服務人員之性別平等意識、(二)積極推展具性別

平等觀念之家庭教育、(三)保障懷孕、分娩及撫育三

歲以下子女學生權益事項、(四)男女學生通過體適能

四項檢測比率逐年提升、(五)增進男女規律運動人口

比例。二、賡續推動性別主流化各項工具，並提升推

動品質及擴大成效：包括(一)強化各機關性別平等專

案小組之運作功能、(二)提升性別影響評估辦理品質

及管考性別目標達成情形、(三)施政規劃、執行及評

估時，加強運用性別統計及分析資料、(四)擴大性別

預算檢視範圍及加強性別預算說明、(五)加強落實性

別主流化訓練。 

（四） 103 至 106 年度勞動部推動性別主流化執行計

畫，計畫目標為：一、加強性別觀點融入機關業務，

強化「消除對婦女一切形式歧視公約」(以下簡稱

CEDAW)及重要性別平等政策或措施之規劃、執行與評

估，以達成實質性別平等之目標：包括(一)鼓勵事業

單位推動「工作生活平衡」措施、(二)提昇我國婦女

及中高齡國民勞動參與率，協助婦女微型創業、(三)

加強推動中高齡婦女就業促進措施，以提升中高齡婦

女就業、(四)加強推動身心障礙婦女多元化職業訓練

及就業促進措施，以提升身心障礙婦女就業技能與就

業。二、賡續推動性別主流化各項工具，並提升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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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及擴大成效：包括(一)強化本部性別平等專案小

組之運作功能、(二)加強落實性別主流化訓練、(三)

施政規劃、執行及評估時，加強運用性別統計及分析

資料。 
 

四、 討論 

（一） 針對職業的性別區隔討論其歷史脈絡及當社會

現況，性別刻板印象是否仍適用於當前的性別分工及
職業區隔；職業的性別區隔對誰有利？對誰不利？為
什麼？ 

（二） 目前的正式教育及非正式教育是否及如何複製
前述職業性別區隔？有改善方法嗎? 

（三） 如何有效處理案例中的困境？尤其針對未曾接

受過性別平等教育法洗禮的父母世代? 
（四） 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相關規定，各級教育主管機

關可有何作為? 
 

五、 相關法規 

（一）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17條：「學校之課程設置及活
動設計，應鼓勵學生發揮潛能，不得因性別而有差
別待遇。」 

（二）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18條：「學校教材之編寫、審
查及選用，應符合性別平等教育原則；教材內容應
平衡反映不同性別之歷史貢獻及生活經驗，並呈現

多元之性別觀點。」 
（三）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19條：「教師使用教材及從事

教育活動時，應具備性別平等意識，破除性別刻板

印象，避免性別偏見及性別歧視。教師應鼓勵學生
修習非傳統性別之學科領域。」 

（四） CEDAW第10條第1項：「締約各國應採取一切適

當措施以消除對婦女的歧視，以保證婦女在教育方
面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利，特別是在男女平等的基
礎上保證：（a）在各類教育機構，不論其在城市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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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在專業和職業輔導、取得學習機會和文憑等
方面都有相同的條件。在學前教育、普通教育、技

術、專業和高等技術教育以及各種職業培訓方面，
都應保證這種平等；（b）課程、考試、師資的標準、
校舍和設備的質量一律相同；（c）為消除在各級和

各種方式的教育中對男女任務的任何定型觀念，應
鼓勵實行男女同校和其他有助於實現這個目的的教
育形式，並特別應修訂教科書和課程以及相應地修

改教學方法；（d）領受獎學金和其他研究補助金的
機會相同；（e）接受成人教育、包括成人識字和實
用讀寫能力的教育的機會相同，特別是為了盡早縮

短男女之間存在的教育水平上的一切差距；（f）減
少女生退學率，並為離校過早的少女和婦女安排各
種方案；（g）積極參加運動和體育的機會相同；（h）
有接受特殊知識輔導的機會，以有助於保障家庭健
康和幸福，包括關於計劃生育的知識和輔導在內。」 

（五） CEDAW一般性建議第3號：「消除對婦女歧視委

員會促使各締約國有效採用教育及大眾資訊宣傳方
案，藉以消除妨礙女性在社會上平等原則的偏見與
現行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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